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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村污水系统水环境系统化治理查缺补漏工程

评标报告（第 3 次复评）

一、招标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钟村污水系统水环境系统化治理查缺补漏工程

项目编号：JG2025-1516

招标人：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省广大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最高投标限价：158958910.41 元

二、原评标情况

具体详见本项目资格审查报告、资格审查报告（第 2次复评）、评标报告、评标报

告（复评）、评标报告（第 2次复评）。

三、本次复评原因

在第 2次复评工作结束后，招标人根据招标文件有关规定和评标委员会提供的资格

审查报告（第 2次复评）、评标报告（第 2次复评），依法对本项目进行了中标候选人

公示和投标文件公开。此次中标候选人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8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 00 时 00 分，招标人在公示期间收到其他利害关系人关于本项目评审结果

的异议。鉴于上述情况，招标人向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

易平台提出由原评标委员会进行第 3次复评的申请。

四、评标委员会组成

本项目的复评工作由原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名单如下：

。经评标

委员会推荐， 作为本次评标委员会组长。

本项目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 10 时 00 分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第 18 评标室（4F）进行第 3次复评工作，第 3次复评的评审全过程在广州交

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见证下进行。

五、复评情况及结果

（一）评标委员会对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的异议内容进行第 3次复核。经复

核，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本项目拟投入专职安全员吴旭阳（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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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422823199711274454）存在在“番禺汽车城金轩二路 B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编

号：JG2025-0985）”项目任职情况的问题。

复评意见：根据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致函广州市番禺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中心《关于查询专职安全员吴旭阳任职情况的函》，

按广州市番禺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中心 2025 年 7 月 17 日“番基建中心函〔2025〕1120

号《区基建中心关于查询专职安全员吴旭阳任职情况的复函》”确认：“番禺汽车城金

轩二路 B 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编号:JG2025-0985)中标人为（主）广州市第二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成）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发放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6

日。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吴旭阳在“番禺汽车城金轩二路 B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中

任职。2025 年 7 月 2 日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向我中心申请变更专职安全员，

我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中心）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同意变更申请”。

而“钟村污水系统水环境系统化治理查缺补漏工程”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7 日，首次评标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8 日。

钟村污水系统水环境系统化治理查缺补漏工程《招标文件》招标公告中“投标人声

明”第四点“本公司保证：本项目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任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本项目拟派的专职安全员没有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任职”。

综合以上函件所述事实和招标文件要求，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投标

文件中拟派的专职安全员在本项目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任职的情况，据

此，评标委员会一致认为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

形式评审标准中“投标人声明内容”的相关要求，不予通过形式评审。

（二）评标委员会根据上述评审结论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本次复评工作按

以下程序进行：

1、初步评审

（1）资格评审

经评审，27 家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均通过资格性审查。详见《资格审查汇总表》。

（2）形式评审

对通过资格评审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形式评审。经评审，25 家投标人的投标文

件通过形式评审，其中：广东合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的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形式评审标准中“投标人声明内容”的相关要求，不

予通过形式评审。详见《形式评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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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响应性评审

对通过形式评审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响应性评审。经评审，25 家投标人的投标

文件均通过响应性评审。详见《响应性评审汇总表》。

（4）投标报价算术复核

对通过响应性评审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算术复核。经评审：25 家投标人的投标

文件通过算术复核。详见《算术复核-XML 清单格式记录表》。

（5）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阶段的投标人的技术部分、商务部分、投标报价进行详

细评审。

根据招标文件“在首次评标过程中，投标人未被发现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

贿等情形的，无论是否重评，经确定的评标基准价不变。”，评标基准价扔按首次评标

确定的 141003057.29 元为准。详见《报价打分记录表》。

计算投标人总得分=技术部分得分（A）×得分权重+商务部分得分（B）×得分权重

+投标报价得分(C)×得分权重，并按照投标人总得分高低确定评审排序。详见《得分汇

总记录表》。

（6）复评结果

推荐本项目前三名的中标候选人名单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总报价:145638152.34 元，

总得分：96.20 分；

第二中标候选人：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总报价:150216170.34 元，总

得分：95.84 分；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投标总报价:145410786.97 元，

总得分：95.80 分。

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

日期：2025 年 7 月 21 日




